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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利群股份 6013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兵 崔娜 

电话 0532-88808686 0532-88808686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崂山路67

号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崂山路67

号 

电子信箱 lqzhengquan@iliqun.com lqzhengquan@iliqun.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381,336,653.30 7,058,765,488.66 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349,579,275.00 2,726,657,301.30 59.5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3,284,491.17 529,816,841.18 -12.56 

营业收入 5,366,908,679.17 5,242,791,561.83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08,700,619.70 195,647,232.27 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4,010,020.12 187,252,521.93 8.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27 7.73 减少1.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29 -3.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29 -3.45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1,20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7.60 151,471,542 151,471,542 无 0 

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4.20 122,170,664 122,170,664 无 0 

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88 42,000,000 42,000,000 无 0 

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

国有法

3.20 27,500,000 27,500,000 无 0 



人 

Goldman Sachs   Shandong 

Retail Investment S.à 

r.l. 

境外法

人 

3.20 27,500,000 27,500,000 无 0 

徐恭藻 境内自

然人 

2.46 21,166,523 21,166,523 无 0 

曹莉娟 境内自

然人 

1.05 9,035,120 9,035,120 无 0 

王健 境内自

然人 

0.97 8,308,634 8,308,634 无 0 

狄同伟 境内自

然人 

0.77 6,652,220 6,652,220 无 0 

赵钦霞 境内自

然人 

0.70 5,994,828 5,994,828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一大股东，青岛钧泰

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34%的

股权，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徐恭藻和赵钦霞为夫妻关系，且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徐恭藻、赵钦霞分别为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

司第一、第三大股东，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第八

大股东。曹莉娟、王健、狄同伟为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股东，且为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王健、狄同

伟为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北京宽街博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 Goldman Sachs 

Shandong Retail Investment S.à r.l.均是由高盛集团全资拥

有的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所拥有的投资实体。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提升运营质量和水平，加强毛利和费用管控，财务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不断

下降，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实现营业总收入 536,690.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870.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67%。 

2017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提高利群网商运营水平，加快推进 B2B平台上线工作。 

2016 年底，公司线上 APP—利群网商正式上线，依托利群线下渠道优势和品牌优势，保证线

上线下商品价格、质量、品类的同步，实现公司线上线下全渠道经营新模式。利群网商经过 2017

年上半年的运营，初见成效，截至报告期末，已实现出库 57.9万笔，销售金额 18273.70万元。 

2017年上半年，公司加快推进传统电子商务板块的转型，由 B2C向 B2B转型。利群 B2B平台

于今年 6月份试运营，并于 8月 25日正式上线运营，涵盖四大板块：便利店板块、酒店与食堂采

购板块、办公用品板块、生活服务板块，实现了公司供应链资源的社会化。 

第二，挖掘批发公司增长潜力，加快拓展品类集合店，增强门店聚客能力。 

2017年上半年，公司大力调整批发公司业务布局，增加代理品类，重点加强区域代理权，强

化外销。同时，凭借公司的供应链资源，在公司旗下门店及外销门店积极拓展品类集合店，上半

年已开设 3家裤装&衬衣集合店、3家三枪集合店，开业不到半年时间，累计销售过百万，运营效

果显著。下半年，公司将积极推进化妆品集合店、针织集合店、进口食品集合店等形式集合店的

开设，深度挖掘公司供应链优势。 

第三，加强生鲜品类运营，打造生鲜竞争优势。 

2017年上半年，公司积极调整生鲜运营思路，成立生鲜运营部，优化超市生鲜运营，强化全

国基地源头采购，省内果蔬合作基地 100 余个，省外果蔬合作基地 50 余个，采购范围及基地建设

辐射全国主要产区，包括福建蜜柚产区，广东、广西蜜橘产区，海南、四川芒果产区，广东、广

西、海南、福建荔枝产区，江西、湖北脐橙产区，海南千禧果产区，新疆哈密瓜、香梨、葡萄、

南瓜产区，甘肃、江西洋葱产区，河北梨产区，陕西猕猴桃产区，河北蔬菜产区等。源头直接采

购能减少中间环节的费用附加并加强品质管理，给公司零售门店的生鲜果蔬经营提供了价格、品

质的强力保证。品牌果蔬方面，公司与都乐、佳农等水果品牌供应商实现了果蔬的源头采购供应

合作。 

2017年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增强生鲜采购能力，扩展其他品牌果蔬供应商，扩大公司生鲜



经营规模，并积极打造利群品牌生鲜社区店，持续推进渠道下沉，完善渠道发展建设布局。 

第四，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投资金利用效率。 

2017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公司省外第一家门店—连云港商业广场项目

预计 9 月份开业，荣成新商业广场项目、中央厨房项目、电子商务平台升级项目都在有序推进建

设中。 

第五，加快门店升级改造，优化品牌结构，改善购物环境，提升顾客体验。 

2017年上半年，公司根据消费市场环境变化及商场经营需要，进一步加快门店升级改造，完

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品牌升级换代，提升顾客消费认知体验，进一步扩大利群品牌影响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 

的要求，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按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成本费用。公司修

改 2017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报表列报，将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确认的与企

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调整至“其他收益”。 

2、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 

的要求，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从总额法改为允许采用净额法，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相关

递延收益的摊销方式从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改为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配，并修改

了政府补助的列报项目；2017 年 1 月 1 日尚未摊销完毕的政府补助和 2017 年取得的政府补助

适用修订后的准则。 

3、本次修订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

年度的追溯调整。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